
江义发〔2015〕11号


关于开展2015年度江门市义工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

各一级义工分会、服务总队：

2015年，全市各级义工组织和广大义工紧紧围绕全市发展大局，开展了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志愿服务，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为总结经验，表彰先进，进一步推动我市义工服务事业深入发展，按照《江门市义工联合会义工服务评选表彰细则》（试行）（第五次修正案）（下称“表彰细则”）要求，市义工联决定开展2015年度义工服务评选表彰活动。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项设立

本届评选表彰活动的奖项有：江门市优秀义工工作管理者、江门市星级义工服务奖、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奖、江门市先进家庭（亲子、情侣）义工、江门市先进长者义工、江门市义工服务优秀项目奖、江门市义工服务贡献奖、江门市义工博客优秀奖、江门市义工文化宣传优秀奖、江门市优秀志工奖。

二、参评条件

（一）江门市优秀义工工作管理者

1、参评者必须为市义工联及下属各级义工组织的管理者或管理型义工骨干，从事义工管理工作满1年以上；

2、能积极主动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开展义工工作，组织能力强，曾成功组织策划3次以上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义工服务项目，工作成绩突出；

3、能有效协调义工与义工之间，义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义工中起骨干带头和纽带作用，有较高的威信；

4、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和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各级义工组织的义工骨干、专（兼）职人员及义工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员。

（二）江门市星级义工服务奖

1、基本参评条件：

（1）在本会注册登记满半年以上，遵守《江门市义工联合会章程》；

（2）秉持志愿服务理念，弘扬义工精神，热心志愿服务事业。

2、各星级参评条件：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100小时，可申报一星级；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200小时，可申报二星级；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300小时，可申报三星级；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400小时，可申报四星级；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500小时，可申报五星级。

3、金、银、铜、最高荣誉奖（个人）参评条件：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800小时，可申报铜奖（个人）；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1600小时，可申报银奖（个人）；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2600小时，可申报金奖（个人）；

参与义工服务10年以上，服务时间累计达10000小时，可申报最高荣誉奖。
4、有关说明：

（1）曾经被表彰的义工不再参加同一等级的评选，义工服务时间计算以义工信息管理系统上的登记为准，经市义工联秘书处确认后，由市义工联统一颁发义工服务表彰证书；

（2）最高荣誉奖（个人）表彰非常突出的个人，5年评选一次；
（3）无偿献血星级义工按照江门市红十字献血义工服务队制定的表彰细则执行；

（4）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和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队伍的注册义工。

（三）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奖

1、在我市行政辖区内依法成立1年以上的基层组织，组织架构符合制度要求，管理规范，每年举办不少于1次新进义工或项目义工培训。从2015年度开始，成员的培训率达100%。

2、成员精神风貌好，服务热情高，凝聚力强，队伍服务总时间满1000小时以及成员人均参与义工服务满10小时以上（即机构服务总时长/会员数，下同），可申报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奖；

3、成员精神风貌好，服务热情高，凝聚力强，队伍服务总时间满2500小时以及成员人均参与义工服务满20小时以上，可申报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铜奖；

4、成员精神风貌好，服务热情高，凝聚力强，队伍服务总时间满4000小时以及成员人均参与义工服务满30小时以上，可申报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银奖；

5、成员精神风貌好，服务热情高，凝聚力强，队伍服务总时间满6000小时以上以及成员人均参与义工服务满40小时以上，可申报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金奖。先进义工组织金、银、铜奖为表现非常突出的集体，每2年评选一次；

6、开展义工服务活跃，服务水平高，受到普遍好评，社会美誉度高的义工服务集体（基层义工组织）；

7、由各分会、服务总队、服务站、服务队等义工集体申报；

8、为大型活动、抢险救灾、援助项目等提供临时性、突击性义工服务的集体也可以推荐参评；

9、对于义工服务事迹特别突出、赢得社会广泛关注和赞誉，对推动我市义工服务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可适当放宽服务时数条件，以个案方式提请组委会审批；

10、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属下各级基层义工组织和蓬江、江海、新会区社区义工（志愿）服务站（二级分会、总队除外）。

（四）江门市先进家庭（亲子、情侣）义工
1、在本会注册登记满半年以上，遵守《江门市义工联合会章程》；

2、秉持志愿服务理念，弘扬义工精神，热心志愿服务事业；

3、情侣2人、一个家庭2个或以上成员同时参与义工服务且表现突出的义工家庭，本年度人均服务时数满50小时或以上；

4、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队伍的注册义工。

（五）江门市先进长者义工

1、在本会注册登记满半年以上，年龄在55周岁以上，遵守《江门市义工联合会章程》；

2、秉持志愿服务理念，弘扬义工精神，热心志愿服务事业；

3、本年度参加义工服务时间满50小时或以上，从事义工服务工作，事迹突出；

4、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队伍的注册义工。

（六）江门市义工服务优秀项目奖

1、顺应时代发展，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成效显著，在志愿服务的理论、机制、活动等方面有所创新，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和社会推广价值；

2、开展具有代表性的志愿服务项目，项目开展时间在半年以上，参与人数原则上不少于30人；

3、具有完善的组织体系，管理规范，运作模式成熟；

4、进行良好的评估、总结和发展规划，档案资料保存完整；

5、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各级基层义工组织。

（七）江门市义工服务贡献奖

1、对我市义工事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个人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1万元以上（含1万元）5万元以下，单位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20万元以下的授予“贡献奖”；

2、对我市义工事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个人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单位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的授予“江门市义工服务突出贡献奖”；

3、对我市义工事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个人5年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25万元以上（含25万元）。单位5年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授予“江门市义工服务贡献金奖”；

4、对推动我市义工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取得明显成效的单位和个人，提名后经市义工联主席会议研究决定可授予“贡献奖”或“突出贡献奖”；

5、评选范围：市直及四市、三区的单位和个人。
（八）江门市义工博客优秀奖

1、在本会注册登记满半年以上，认同并遵守《江门市义工联合会章程》；
2、通过江门义工博客发布心得、体会，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传播义工的文化理念；

3、以文章质量为主要评判标准。博文多原创、思想深邃、文采好、感染力强的佳作；

4、善于与网友沟通交流互动，具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

5、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队伍的注册义工。

（九）江门市义工文化宣传优秀奖

1、热心公益文化事业，自愿从事义工文化服务；

2、大力推进义工文化服务活动，每年至少进行3次义工文化宣传活动；

3、多次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手段发布能够很好传播义工文化理念和积极推动义工事业发展的报道、文章等；

4、文章有深刻意义和代表性，传递出义工的文化理念；

5、评选范围：媒体记者、义工活动宣传人员。

（十）江门市优秀志工奖


1、参评者必须担任社区义工服务站志工工作，从事志工工作满1年以上；

2、有无私奉献和团结合作精神，自愿把为社会福利与公益事业做贡献、为有需要群众提供帮助作为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

3、能积极主动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开展义工工作，组织能力强，开展的工作得到社区、街道和区级义工组织的认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4、能有效协调社区义工服务站与义工之间，义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起骨干带头和纽带作用；

5、评选范围：蓬江、江海和新会三区社区义工服务站志工。

三、评选步骤

1、推荐申报（12月11日前）：各义工分会和各服务总队及团体义工组织依据参评条件确定推荐对象，并填写和审定好相关材料，由所属一级分会及服务总队于12月11日前将有关参评材料分类整理并汇总（见附件9、10）上报市义工联秘书处。星级义工由市义工联秘书处根据义工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的服务时间提取名单，服务时间累积截至2015年11月30日。先进义工组织奖由各一级分会和服务总队根据《表彰细则》的要求和义工信息管理系统登记的实际服务时间进行推荐，由所推荐的基层义工组织填写推荐表（附件2）。此外，根据《表彰细则》的要求今年不评先进义工组织金、银、铜奖。

2、审查（2015年12月18日前）：由市义工联秘书处负责对参评对象进行初审工作，并产生候选优秀家庭义工、优秀长者义工、义工服务优秀项目奖、义工服务贡献奖、义工博客优秀奖、义工文化宣传优秀奖、优秀志工奖。

3、审定、公示（2015年12月31日前）：由市义工联主席会议对推荐候选名单进行复评，评定2015年度江门市义工表彰名单，并于相关媒体公示。

4、表彰（2016年初）：对获得奖项的个人或团体进行表彰，颁发证书，予以嘉奖。

四、工作要求

　　1、本次评选表彰活动是展示我市志愿服务事业成绩，弘扬义工精神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次评选表彰活动义工服务时间统一以江门市义工注册系统中截至2015年11月30日止登记的服务时间为准，各一级义工分会、各服务总队及各团体义工组织务必高度重视，按照要求，精心组织，做好参评对象的选拔推荐工作及服务时间登记工作;务必严格把关，上报的参评对象事迹材料要真实准确、生动翔实，事迹突出。

　　2、加强宣传力度，要以此次评选表彰活动为契机，广泛宣传义工服务优秀典型事迹，大力弘扬义工精神，激励更多义工并带动社会公众参与到志愿服务活动中来，推动义工服务事业的更大发展。

3、星级义工不需提供申报材料，由义工注册系统中登记服务时间评出。优秀义工工作管理者和长者义工申报须提供本人近期1寸免冠蓝底彩照1张，并在照片背后写上姓名。优秀项目奖的申报资料须附三张或以上的活动照片，可直接打印。

4、请各义工分会和各服务总队及团体义工组织于12月11日前将参评纸质材料和推荐名单汇总表交到市义工联秘书处，并将电子版材料发送到邮箱jm12355@126.com，联系人：区淑玲、张燕，联系电话：18824052451、3686666，传真：3686666。

附件：1、江门市义工联合会义工服务评选表彰细则（试行）（第五次修正案）

2、2015年度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奖推荐表

3、2015年度江门市优秀义工工作管理者申报表

4、2015年度先进家庭（亲子、情侣）义工申报表

5、2015年度江门市先进长者义工申报表

6、2015年度江门市义工服务优秀项目奖申报表

7、2015年度江门市义工服务贡献奖申报表

8、2015年度江门市义工文化宣传优秀奖推荐表

9、2015年度江门市优秀志工奖推荐表

10、江门市义工联2015年度义工表彰申报个人奖项汇总表

11、江门市义工联2015年度义工表彰申报集体奖项汇总表

江门市义工联合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主题词：表彰  通知

	抄送：市文明委，市委宣传部

	江门市义工联合会秘书处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印发


（共印30份）
附件1：

江门市义工联合会义工服务评选表彰细则（试行）

（第五次修正案）

一、江门市优秀义工工作管理者

1、参评者必须为市义工联及下属各级义工组织的管理者或管理型义工骨干，从事义工管理工作满1年以上；

2、能积极主动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开展义工工作，组织能力强，曾成功组织策划3次以上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义工服务项目，工作成绩突出；

3、能有效协调义工与义工之间，义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义工中起骨干带头和纽带作用，有较高的威信；

4、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和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各级义工组织的义工骨干和专（兼）职人员。

二、江门市星级义工服务奖

（一）基本参评条件：

1、在本会注册登记满半年以上，遵守《江门市义工联合会章程》；

2、秉持志愿服务理念，弘扬义工精神，热心志愿服务事业。

（二）各星级参评条件：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100小时，可申报一星级；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200小时，可申报二星级；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300小时，可申报三星级；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400小时，可申报四星级；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500小时，可申报五星级。

（三）金、银、铜、最高荣誉奖（个人）参评条件：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800小时，可申报铜奖（个人）；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1600小时，可申报银奖（个人）；

参加义工服务时间累计满2600小时，可申报金奖（个人）；

参与义工服务10年以上，服务时间累计达10000小时，可申报最高荣誉奖。
（三）有关说明：

1、曾经被表彰的义工不再参加同一等级的评选，义工服务时间计算以义工信息管理系统上的登记为准，经市义工联秘书处确认后，由市义工联统一颁发义工服务表彰证书；

2、最高荣誉奖（个人）表彰非常突出的个人，5年评选一次；
3、无偿献血星级义工按照江门市红十字献血义工服务队制定的表彰细则执行；

4、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和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队伍的注册义工。

三、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奖

1、在我市行政辖区内依法成立1年以上的基层组织，组织机架构符合制度要求，管理规范，每年举办不少于1次新进义工或项目义工培训。从2015年度开始，成员的培训率达100%。

2、成员精神风貌好，服务热情高，凝聚力强，队伍服务总时间满1000小时以及成员人均参与义工服务满10小时以上（即机构服务总时长/会员数，下同），可申报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奖；

3、成员精神风貌好，服务热情高，凝聚力强，队伍服务总时间满2500小时以及成员人均参与义工服务满20小时以上，可申报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铜奖；

4、成员精神风貌好，服务热情高，凝聚力强，队伍服务总时间满4000小时以及成员人均参与义工服务满30小时以上，可申报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银奖；

5、成员精神风貌好，服务热情高，凝聚力强，队伍服务总时间满6000小时以上以及成员人均参与义工服务满40小时以上，可申报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金奖。先进义工组织金、银、铜奖为表现非常突出的集体，每2年评选一次；

6、开展义工服务活跃，服务水平高，受到普遍好评，社会美誉度高的义工服务集体（基层义工组织）；

7、由各分会、服务总队、服务站、服务队等义工集体申报；

8、为大型活动、抢险救灾、援助项目等提供临时性、突击性义工服务的集体也可以推荐参评；

9、对于义工服务事迹特别突出、赢得社会广泛关注和赞誉，对推动我市义工服务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可适当放宽服务时数条件，以个案方式提请组委会审批；

10、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属下各级基层义工组织和蓬江、江海、新会区社区义工（志愿）服务站（二级分会、总队除外）。

四、江门市先进家庭（亲子、情侣）义工
1、在本会注册登记满半年以上，遵守《江门市义工联合会章程》；

2、秉持志愿服务理念，弘扬义工精神，热心志愿服务事业；

3、情侣2人、一个家庭2个或以上成员同时参与义工服务且表现突出的义工家庭，本年度人均服务时数满50小时或以上；

4、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队伍的注册义工。

五、江门市先进长者义工

1、在本会注册登记满半年以上，年龄在55周岁以上，遵守《江门市义工联合会章程》；

2、秉持志愿服务理念，弘扬义工精神，热心志愿服务事业；

3、本年度参加义工服务时间满50小时或以上，从事义工服务工作，事迹突出；

4、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队伍的注册义工。

六、江门市义工服务优秀项目奖

1、顺应时代发展，针对社会热点问题，成效显著，在志愿服务的理论、机制、活动等方面有所创新，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和社会推广价值；

2、开展具有代表性的志愿服务项目，项目开展时间在半年以上，参与人数原则上不少于30人；

3、具有完善的组织体系，管理规范，运作模式成熟；

4、进行良好的评估、总结和发展规划，档案资料保存完整；

5、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各级基层义工组织。

七、江门市义工服务贡献奖

1、对我市义工事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个人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1万元以上（含1万元）5万元以下，单位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20万元以下的授予“贡献奖”；

2、对我市义工事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个人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5万元以上（含5万元），单位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的授予“江门市义工服务突出贡献奖”；

3、对我市义工事业发展做出较大贡献，个人5年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25万元以上（含25万元）。单位5年累计捐资（或捐物折合）人民币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授予“江门市义工服务贡献金奖”；

4、对推动我市义工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取得明显成效的单位和个人，提名后经市义工联主席会议研究决定可授予“贡献奖”或“突出贡献奖”；

5、评选范围：市直及四市、三区的单位和个人。
八、江门市义工博客优秀奖

1、在本会注册登记满半年以上，认同并遵守《江门市义工联合会章程》；
2、通过江门义工博客发布心得、体会，文章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能够传播义工的文化理念；

3、以文章质量为主要评判标准。博文多原创、思想深邃、文采好、感染力强的佳作；

4、善于与网友沟通交流互动，具有一定知名度、影响力；

5、评选范围：市义工联各一级分会、服务总队及其属下队伍的注册义工。

九、江门市义工文化宣传优秀奖

1、热心公益文化事业，自愿从事义工文化服务；

2、大力推进义工文化服务活动，每年至少进行3次义工文化宣传活动；

3、多次通过网络、报纸等媒体手段发布能够很好传播义工文化理念和积极推动义工事业发展的报道、文章等；

4、文章有深刻意义和代表性，传递出义工的文化理念；

5、评选范围：媒体记者、义工活动宣传人员。

十、江门市优秀志工奖


1、参评者必须担任社区义工服务站志工工作，从事志工工作满1年以上；

2、有无私奉献和团结合作精神，自愿把为社会福利与公益事业做贡献、为有需要群众提供帮助作为自己的一种社会责任；

3、能积极主动而又富有创造性地开展义工工作，组织能力强，开展的工作得到社区、街道和区级义工组织的认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
4、能有效协调社区义工服务站与义工之间，义工与服务对象之间的关系，起骨干带头和纽带作用；

5、评选范围：蓬江、江海和新会三区社区义工服务站志工。

十一、附则

1、奖章、证书由江门市义工联统一制作。获奖名单应及时备案，原则上评选表彰活动安排在每年12月5日（国际志愿者日）前后举行。

2、所有服务时间计算为2006年11月至评选年度11月30日。

3、本细则自江门市义工联合会二届四次理事会通过之日起实施。
附件2：
2015年度江门市先进义工组织奖推荐表

	组织名称
	
	义工人数
	

	负责人姓名
	
	性 别
	
	电 话
	
	手 机
	

	联络人姓名
	
	性 别
	
	电 话
	
	手 机
	

	通讯地址
	

	邮 编
	
	E-mail
	

	主要服务内容
	

	成立时间
	
	服务总时数
	
	人均服务总时数
	

	事迹简介

（500字以内）
	（1500字左右事迹概述，请另附页）

	曾获表彰
	

	组织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所属义工组织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江门市义工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另附不少于1500字的事迹材料）
附件3：

2015年度江门市优秀义工工作管理者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在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
	电 话
	
	手 机
	 
	

	所属义工组织
	 
	

	何时起参加义工服务
	 
	信息系统记录总

服务时数
	 
	信息系统记录2015年

服务时数
	

	义工工作

管理经验
	 

	通讯地址
	 

	邮 编
	 
	E-mail
	 

	事迹简介

（500字以内）
	（1500字左右事迹概述，另附页）

	曾获表彰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属义工组织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江门市义工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另附不少于1500字的事迹材料，本人近期1寸免冠蓝底彩照1张）
附件4：     

2015年度先进家庭（亲子、情侣）义工申报表

	家

庭

成
员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关 系
	何时起参与义工服务
	信息系统记录参与义工服务总时数
	信息系统记录2015年参与义工服务时数
	工作或学习单位及职务
	联系电话

	
	
	
	
	
	
	
	
	
	

	
	
	
	
	
	
	
	
	
	

	
	
	
	
	
	
	
	
	
	

	
	
	
	
	
	
	
	
	
	

	
	
	
	
	
	
	
	
	
	

	事迹简介

（500字以内）
	（1500字左右事迹概述，可附页）

	曾获表彰
	

	所属义工组织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江门市义工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另附不少于1500字的事迹材料）

附件5：      

2015年度江门市先进长者义工申报表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年 龄
	
	

	家庭地址
	
	手机
	
	

	所属义工组织
	
	

	何时起参加义工服务
	 
	信息系统记录累计参加服务时数
	 
	信息系统记录2015年服务时数
	

	事迹简介

（500字以内）
	（1500字左右事迹概述，请另附页）

	曾获表彰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属义工组织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江门市义工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另附不少于1500字的事迹材料，本人近期1寸免冠蓝底彩照1张）
附件6：      
2015年度江门市义工服务优秀项目奖申报表

	项目名称
	 
	义工人数
	 

	负责人姓名
	 
	性 别
	
	电 话
	
	手 机
	 

	联络人姓名
	
	性 别
	
	电 话
	
	手 机
	

	主要服务对象
	

	主要服务内容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累计服务人次
	
	累计服务时数
	
	2015年服务时间
	

	服务简介及开展情况

（500字以内）
	（2000-3000字的项目概述，包括项目的服务理念、实施情况及效果、队伍建设、相关制度等，请另附页，如有相关的活动计划、方案等，请随申报表另附上）

	曾获表彰
	

	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所属义工组织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江门市义工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另附2000-3000字的项目概述，三张或以上的活动照片）
附件7：   

2015年度江门市义工服务贡献奖申报表

	个人申报填写此栏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文化程度
	
	

	
	工作单位
	
	手机
	
	

	
	E-mail
	
	所属义工组织
	
	

	
	2015年捐赠资金或物资数量
	
	累计捐赠资金或物资数量
	

	集体申报填写此栏
	单位名称
	

	
	负责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
	

	
	电  话
	
	手机
	
	E-mail
	

	
	联络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
	

	
	电  话
	
	手机
	
	E-mail
	

	
	2015年捐赠资金或物资数量
	
	累计捐赠资金或物资数量
	

	事迹简介

（500字以内）
	（1500字左右事迹概述，主要为捐赠物资情况金额等，请另附页）

	本人或单位签字
	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所属义工组织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江门市义工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另附不少于1500字的事迹材料）
附件8：      

2015年度江门市义工文化宣传优秀奖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照片

	出生年月
	
	民 族
	
	年 龄
	
	

	家庭地址
	
	手机
	
	

	单位
	
	

	发表文章
	
	

	事迹简介

（500字以内）
	（1500字左右事迹概述，另附页，事迹概述需包括附上发表文章标题、发表日期等）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属义工组织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江门市义工联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另附不少于1500字的事迹材料，本人近期1寸免冠蓝底彩照1张，三篇发表关于义工为内容文章）

附件9： 

2015年度江门市优秀志工奖推荐表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照片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信息系统记录服务时数
	
	

	所在单位及职务
	
	

	联系方式
	电 话
	
	手 机
	 
	

	所属义工组织
	 
	

	通讯地址
	 

	邮 编
	 
	E-mail
	 

	事迹简介

（500字以内）
	（1500字左右事迹概述，另附页）

	曾获表彰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社区义工服务站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义工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义工联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另附不少于1500字的事迹材料，本人近期1寸免冠蓝底彩照1张）

附件10：

江门市义工联2015年度义工表彰申报个人奖项汇总表

义工组织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姓名
	性别
	年齡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学校）

及职务
	参与服

务年限
	信息系统记录服务

总时数
	信息系统记录2015年服务时数
	申报奖项
	事迹简介
	曾获表彰

	
	
	
	
	
	
	
	
	
	
	
	

	
	
	
	
	
	
	
	
	
	
	
	

	
	
	
	
	
	
	
	
	
	
	
	

	
	
	
	
	
	
	
	
	
	
	
	


附件11：

江门市义工联2015年度义工表彰申报集体奖项汇总表

义工组织名称（盖章）：                                             填报时间：

	序号
	单位(项目)名称
	注册义工人数
	参与服

务年限
	信息系统记录服务

总时数
	信息系统记录2015年服务时数
	申报奖项
	事迹简介
	曾获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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